
订订订订 货货货货 合合合合 同同同同 合同编号：

一、购销明细： 签订地点：杭州萧山

序

号
货 物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单位 数 量 单价/元 金额/元

1

2

3

4

5

6

合计总金额：￥ （RMBRMBRMBRMB） 大写：

二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 年 月 日从供方发出。发往①、需方所在地的货运公司仓库

（ ）； ②、需方指定地点（ ） 。

三、运输费用负担：①供方承担运费 ②需方承担运费金额￥ 元。

四、付款方式： 。

五、验收方式及提出异议的期限：货到后由需方在收货时自行验收，并在“送货回单”上签字、盖公章后

交与送货驾驶员。如有异议，应拍照留存，并在 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，否则视为完好。

六、违约责任：需方法人（个人）对此货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，如货款愈期未付，应向供方支付万分之五/
天的违约金。如有其它违约，违约方需向对方支付由此受到的经济损失。

七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及时协商，协商不成时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其它约定事项：供方按需方要求在指定时间将货物送到需方指定地点，若需方无人接收，则与该次运

输相关的全部费用均由需方负担，合同确认后不得退货。

九、备注：需方必须将该合同中所有信息填写完整并加盖公章后传与供方，供方才予发货，否则供方不予

接受此订单。如发货数量等有变化，需及时将更正后的订单重新填写完整后传与供方，并写上某单号

订单作废的字样。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、其它事宜：本“订货合同”作为“代理经销合同”的附件，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供方： 需方：

公司名称：浙江汇杰有机硅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：

法定代表： 法定代表：

电 话：0571—82177579 电 话：

传 真：0571—82177671 传 真：

地 址：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河中路 地 址：

供方签字： 需方签字：

日 期： 日 期：


